
不適任人員查詢同意書 

本人同意中山醫學大學                      (社團)，為聘任或進(運)用社課

老師、教練、顧問等需要，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辦理蒐集、處理及利用本人

個人資料，並同意向教育部、法務部、內政部警政署、中央社政主管機關及中央

勞工主管機關提供相關資訊，並聲明下列事項： 
一、 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30 條第 2 項規定：「學校聘任、任用教育人員或進用、運

用其他人員前，應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之規定，查詢其有無性侵害之犯罪紀錄，

及依第四項所定辦法查詢是否曾有性侵害、性騷擾、性霸凌、校長或教職員工違

反與性或性別有關之專業倫理、違反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兒童及少年性

剝削防制條例之行為；已聘任、任用、進用或運用者，應定期查詢。」及依涉性

別事件之學校不適任人員通報資訊蒐集及查詢處理利用辦法查詢是否曾有性侵

害、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 

二、 具教師身分者，再依不適任教育人員之通報資訊蒐集及查詢處理利用辦法第 5 條

第 1 項規定，查詢其是否具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或教師法所定不得聘任之情事。 

三、 本人同意提供姓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外籍人士提供護照號碼)及出生年月日

供貴校至「各教育場域不適任人員通報及查詢系統」及相關單位申請查詢有無性

侵害犯罪加害人登記資料、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29條第 1項或第 3項所定性侵害、

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之事件及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或教師法所定不得聘任之情事。

並聲明本人無下列所述情事，如有不實，願負法律責任及貴校相關章則責任： 

(一) 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2 條第 1 項之性侵害犯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二) 曾有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之行為，經認定屬實或被處罰者。 

(三)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或教師法所定不得聘任之情事。 

四、 本人如未獲錄取，同意由貴校自本次甄選結束後，定期將此文件銷毀，以確保個

人資料安全；如獲錄取，本人同意貴校依前述規定辦理定期查詢。 

此致  
     中山醫學大學  

立   書   人(簽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出 生 年 月 日 ： 西元       年      月      日 

 
填 表 日 期 ： 西 元         年         月        日 

（11501 版） 

 
 



應徵者個人資料蒐集告知聲明 

  中山醫學大學(以下稱本校)基於本校招募聘用、人事管理及相關業務執行之特定目的，本

校得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相關蒐集、處理及利用皆以尊重您的權益為基礎。另

依據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稱個資法)之規定，本校應向您明確告知以下事項，包括：蒐集

之目的，個人資料之類別，個人資料處理、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依個資法規定

您得行使之權利及方式。 

  本校基於前述之目的，將蒐集您的以下資料，包含但不限於姓名、出生日期、性別、身

分證統一編號、E-MAIL、電話、學歷、是否具原住民身分、是否領有身心障礙手冊、工作經

歷、語言程度、專業證照、自傳等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個人資料之身份文件等相關資料。

另基於我國相關法令，本校得視情況另蒐集您的健康紀錄。上述所蒐集之資料除法令或中央

事業主管單位另有規定之保存期限外，以上開蒐集目的完成所需之期間為使用期間，若您經

錄取成為本校教職員工，個人資料將依本校教職員工個人資料保護方式處理之。上述所蒐集

之資料利用地區以本國或經您授權得使用之地區為主，利用對象以本校以及本校完成蒐集特

定目的之相關合作對象為主，使用方式以符合個資法之各項自動化機器或其他非自動化之蒐

集、處理、利用、傳輸與保存等，使用範圍以製作甄選相關表單、通知甄選訊息及資料分析

等人才招募用途為主。 

  本校保有您的個人資料時，基於個資法之規定，您可透過書面/電子方式行使以下權利，

除基於個資法與其他相關法令規定外，本校均不會拒絕： 

• 查閱或請求閱覽本人之個人資料或請求製給個人資料複製本，惟本校依個資法第十

四條之規定得酌收必要成本費用。 

• 請求補充或更正本人之個人資料，惟您應適當說明其原因及事實。 

• 於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消失或期限屆滿時，得向本校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利

用或刪除本人之個人資料。惟依個資法第十一條第三項但書之規定，本校因執行業

務所必須或經本人書面同意者，不在此限。 

  您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惟若您選擇不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或提供不完整時，

本校將無法判斷您的個人資料正確性及通知甄選相關訊息，亦無法評估所應徵職務之適任性。 

  您應確認所提供之個人資料均屬真實且正確，如有不實或需變更者，應由您本人依本校

之程序辦理更正。若您明知屬於錯誤不實或具誤導性之資料而仍提供本校，經本校查驗屬實，

本校將取消錄取資格或於聘僱後解僱；若您所提供之資料有不足、錯誤或缺漏者，本校得不

予辦理任用、薪資、晉升及投保等各項人事管理作業。 

本校個人資料保護申訴電話：（04）24730022 分機 11021；申訴電子郵件信箱：cs1021＠

csmu.edu.tw 

（本校應徵者個人資料蒐集告知聲明全文：https://giamm.csmu.edu.tw/p/404-1006-58914.php?Lang=zh-tw） 

https://giamm.csmu.edu.tw/p/404-1006-58914.php?Lang=zh-tw

